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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榮民服務處112年「服務區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項次 建議事項 
主（協）辦 

單位 辦理情形 

一 

榮民玲來成 

 

建議非就養榮民也能

提供喪葬補助費。 

服務照顧處 

一、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條例第16條及國軍

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

辦法明定退除役官兵

因身心障礙或年老，

無工作能力者，得申

請公費就養，亡故

時，給予適當之喪葬

補助，合先敍明。 

二、 就養榮民亡故，且家

屬均未申請其他政府

預算之喪葬補助，由

實際辦理殯葬事務之

家屬申請喪補費，每

案不得逾新臺幣 4萬

元。 

三、 為 妥 善 照 顧 榮 民

（眷），一般榮民亡

故，因故致生活陷於

困境，具低、中低收

入或無力殮葬等情

事，依本會榮民榮眷

遺眷急難救助及慰問

作業要點規定，得申

請喪葬慰問金或救助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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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榮民馬光榮 

 

建議可幫服務組長加

裝行車紀錄器，如訪

視勤務中發生意外事

故也能有證據保障組

長權益。 

服務照顧處 

一、 本會服務組長均有投

保榮欣志工保險，倘

發生事故後，可向各

榮服處承辦人申請，

檢附出勤服務證明、

申請書、醫療單據等

相關文件，逕送承保

公司辦理理賠。 

二、 理賠內容含意外身故

為140萬元、醫療10萬

元。 

三、 有關臺端所建議事項

立意甚佳，惟囿於國

家財政有限，後續仍

將持續盱衡整體社經

環境，積極爭取加裝

行車紀錄器預算，以

維社區服務組權益。 

三 

榮民于敬人 

 

因花蓮南區到花蓮市

交通較為不便，建議

能否於玉里鎮增設合

約眼鏡行。 

就醫保健處 

囿於本會補助榮民配鏡預算

有限，爰規範眼鏡得標廠商

於各縣市（連江縣除外）至

少設置1個配鏡據點，六個

直轄市至少設置2個配鏡據

點；未來將檢視需求及招標

規格，評估設置可行性。 

四 

榮民賴長華 

 

因物價上漲及年金改

革，年邁榮民難以負

擔裝置假牙的費用，

建議就養榮民假牙補

助擴大到全體榮民適

用 

就醫保健處 

一、 囿於年度預算有限，

本會現行補助鑲牙費

用僅限公費就養榮民

身分。各級榮院亦提

供榮民自費鑲牙8折優

惠。 

二、 另各縣市政府提供低

收、中低收入老人假



第 3 頁，共 5 頁 

牙補助；新北市等縣

市，提供65歲以上長

者依規定之設籍等條

件，提供終身1次之假

牙補助，可逕洽各縣

市區公所、社會局

（衛生局）等協助。 

五 

榮民王順德 

 

建議輔導會以榮民榮

眷基金會或榮民總醫

院管理基金名義成立

長照A個管單位，下轄

玉里及鳳林榮院可訓

練居服員，或是媒合

轉介所屬日照中心，

擴大照顧榮民，同時

也提升榮民就業機

會。 

服務照顧處 

就醫保健處 

一、 榮民榮眷基金會： 

(一)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68條第4項，有

關現役軍人或退除

役官兵死亡遺產繼

承核發、榮民重大

災害救助、清寒榮

民子女獎助學金與

教育補助等工作為

宗旨，持續辦理目

的事業推動，並非

以長期照護之訓練

或媒合轉介與就業

等為服務宗旨，合

先敘明。 

(二) 又依財團法人法第

18條規定，財團法

人應以捐助財產孳

息及設立登記後之

各項所得，辦理符

合設立目的及捐助

章程所定之業務。

基金會遵循上開規

定推展目的事業，

以 嘉 惠 榮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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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基金會每

年度預決算，均受

政府預算相關法令

監督指導。本案所

提建議雖立意良

善，惟囿於法令規

範礙難協助相關預

算支持成立長照 A

個管單位。 

二、 榮民總醫院： 

(一) 本會依預算法規

定設立榮民總醫

院作業基金，並

非基金會，合先

敘明。 

(二) 「社區整合型服

務中心」（以下

簡稱 A 單位）之

布建係屬各地方

政府權責，其依

當區失能人數及

服務量能等進行

核定，並規範 A

單 位 之 申 請 資

格，例如具辦理

長照服務經驗之

組織或機構等。 

(三) 經洽臺北榮民總

醫院玉里分院，

該院將評估申請A

單位可行性，以

擴大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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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榮民陳呈祥 

 

每年榮服處都會給我

們生日賀卡，只有一

張卡片好像沒什麼實

在感，建議在經費允

許下再增加全聯或是

便利商店百元禮券，

會更有感 

服務照顧處 

一、 鑒於國家財政及福利

資源有限，福利資源

應有效利用與妥善分

配，優先滿足相對弱

勢之退除役官兵，另

各榮服處對於經濟弱

勢或遭逢急難困境之

退除役官兵，亦及時

連結或轉介相關福利

挹注資源，俾協助紓

困。 

二、 將俟政府財政狀況改

善並有餘裕時，再行

擴大照顧範圍，尚請

諒察。 

 


